
金利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的说明

金利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

式购买西安中科西光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82.50%的股权，

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经审慎判断，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一、公司不存在《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情形

经审慎判断，公司不存在《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下列情形：

（一）擅自改变前次募集资金用途未作纠正，或者未经股东会认可；

（二）最近一年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在重大方面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或者相关

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且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

对上市公司的重大不利影响尚未消除。本次发行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的除外；

（三）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一

年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四）公司或者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嫌犯罪正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五）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或者投资者合

法权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六）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二、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用于支付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现金交易对价、

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偿还上市公司银行贷款、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等，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法律法规规定；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不

用于财务性投资，不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本次交

易完成后，公司不会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新增构成重大不利

影响的同业竞争、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或者严重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独立性的情形，

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三、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第五

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的规定

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山西红太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的80%，定价基准日

为本次交易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第五十

六条、第五十七的规定。

四、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

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得转让，符合

《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

特此说明。

金利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19日


	OLE_LINK1

